
第三章 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技术（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负责完成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服务、综合审前服务、现场综合支撑

服务、团队的业务培训、日常管理以及采购人要求协助的其他工作等。具体内容

包含：

1、综合窗口服务

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承担综合窗口咨询、接件受理、管理服务以及指导实现“一

窗受理”和“一次办结”的快速、准确、高效服务模式提供技术保障。

2、综合审前服务

按照采购人要求，派驻专业人员承办审批事项的综合预审及辅助工作。

3、现场综合支撑服务

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大厅接待咨询、综合窗口投诉处理工作等与大厅政务服

务相关的其他服务。

4、团队的业务培训

为了让大厅工作人员能够更快速地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为办事群众提供准确、

详实的咨询服务，构建全面的业务知识库。

5、日常管理工作

日常管理工作。派驻项目经理，组建管理团队，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绩效

考核制度，负责窗口、大厅工作人员等外包人员的管理工作。

6、其他

供应商应协助完成灞桥区政务服务中心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并建立健全的

内部服务质量管控制度，保证服务质量。供应商应当于每月月底前向采购人书面

汇报提供服务的情况，采购人结合供应商汇报情况组织相关人员对供应商提供的

服务成果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供应商不

予改正的，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或终止合同，一切损失和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二）技术要求

1、本次项目人员数量不少于 86 人，供应商应根据项目需求自主组建团队，

配备 1名有相关经验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工作的统筹协调与对接管理。工作人



员需政治素质过硬、形象气质佳、服务意识强，具备法律法规知识、组织协调能

力及计算机操作技能。党员、退役军人、有政务服务工作经验者、有政务服务相

关专业技能者优先考虑。人员工资不低于当年陕西省一类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社

保缴纳标准基数及比例不得低于西安市最低标准。

2、供应商负责该项目各个环节全过程专业化管理，采购人仅验收服务成果。

3、供应商接受采购人对服务的监督及管理，保证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各项

工作规范、高效、有序运行。提供优质高效的窗口服务，规范窗口人员考勤管理，

严肃工作纪律，保证良好的工作秩序。

4、供应商应对人员定期进行职业技能、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

和考核。

5、供应商负责强化人员服务意识，及时处理市民投诉，不得让事件升级。

在迎接参观考察时，供应商负责大厅纪律、卫生、安全，全面配合采购人工作。

6、供应商应设置专员处理群众投诉，妥善处理矛盾，确保办事群众满意。

对大厅进行每日纪律巡查，及时处理违纪违规。

7、供应商负责每月对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包括日常考勤、工作成效考核、

岗位技能考核、服务态度考评等，并将考核结果上报采购人。

8、供应商应保证自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团队人员的配备工作。服务期

内供应商应及时更换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维护政务服务中心正常工作秩序。供

应商应优先录用原服务单位继续留用的工作人员。

9、供应商负责人员招聘、培训、管理及薪酬发放，与聘用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或聘用协议，缴纳社保，开展工伤事故申报、认定、赔付处理等，确保服务队

伍的稳定性和各项业务的稳定发展。

10、供应商不得随意扣发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其他福利，不得随意缩减或变更

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缴付金额和险种。因供应商挪用相关费用所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和社会影响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服务合同。

11、供应商需为工作人员配备统一的工装及工作牌，工装需面料舒适、端庄

大方、采购渠道正规。

12、供应商如需更换项目经理，必须提前 15 天书面征得采购人同意。



13、在合同有效期内，供应商将独立承担并妥善处理因履行本合同所引发的

全部劳务纠纷、劳动争议及人事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履行争议、薪酬支

付争议、社保缴纳争议、工伤认定争议等。上述纠纷的处理责任、法律后果及经

济赔偿均与采购人无关，采购人无需承担任何连带责任或费用支出。

14、供应商应做好人员储备，若人员因事、病不能及时上岗时，及时调整其

他服务人员补充，确保各项服务工作正常进行。

15、供应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应严格落实保密要求，对工作过程中接触的全

部数据、资料、往来文件等承担保密义务。

二、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合同分二次签订，每年一签。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标准：满足采购人需求及相关行业要求

4、投标报价：采用总价包干形式，供应商的报价包含人员工资及社保、培

训费、服装费、管理费、利润和税金等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5、付款方式：

1)工资及社保部分按月分期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供应商每月月初 5日前向

采购人提供上月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人审核后 7日内支付，如遇双休日或节假

日顺延，该部分费用不因国家政策、社保费率调整发生变化；

2）培训费、服装费、服务管理费等费用，合同签订后由供应商按月申请并

向采购人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人审核后 7日内支付；

3）供应商未提供合格发票的，采购人有权拒付款且不视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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